
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

章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按高管职务授薪的人员（含兼任高管职务并按高管职务授薪的内部董事）。

二、适用期限

本次薪酬方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，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通过后失

效。

三、薪酬方案

按高管职务授薪的人员，其薪酬按照公司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

法》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薪酬标准执行。

按高管职务授薪的人员基本年薪和绩效薪酬基数的比例原则上按 4:6 执行，

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。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根据

公司发展需要、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等，适当调整相关人员基本年薪

和绩效薪酬基数之间的比例，报公司董事会审批。

按高管职务授薪的人员的年度绩效薪酬计发，可根据绩效预评估进行预发。

年度总预发额度不得高于年度绩效薪酬标准的 70%。剩余绩效薪酬根据经审计的

公司经营目标及整体任务完成情况，结合个人考核结果及绩效考核系数后，于公

司年度报告披露后计发。

本方案中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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